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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2月24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江苏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项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
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87163180 邮件地址：huangka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571－87163156（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3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2月24日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江苏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在地

泰州

泰州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50000000.00

58128700.00

利息

5671075.00

0.00

担保情况

无

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维持经营

维持经营

蒋苏华：
本局依法查处的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有限公司“8·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你作出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现依法向你
（姓名：蒋苏华，男，汉族，住址：浙江省常山县天马镇蒋家村34号）公告送达鄞安监管罚告综〔2016〕2号行政处罚
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本处罚告知书（联系人：李军，电话：0574-87417872）。逾期
未领取，本《行政处罚告知书》即视为送达。你有要求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你要求陈述和申辩的，请在接到或
公告送达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出申请。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公

告

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查处的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有限公司“8·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贰拾柒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现依法向
你单位（名称：宁波市鄞州新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苏华，地址：鄞州区天童南路578弄50号401室）公
告送达鄞安监管听告综〔2016〕2号行政处罚及听证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本处罚及听
证告知书（联系人：李军，电话：0574-87417872）。逾期未领取，本《行政处罚及听证告知书》即视为送达。你单位
有要求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陈述、申辩和听证的，请在接到或公告送达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提出申请，要求举行听证的须提出书面申请。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公

告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30号
湖州中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沈顶华、胡汉民：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
商初字第1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01号

刘文荣：本院受理原告郑剑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
第18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688号

柴松华、褚金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68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67号

临安市金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浙江汽配广于汽配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176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97号

临安市金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创顺汽配有限公司诉被告临安市金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55号

侯贞霄：本院受理原告韩安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
第19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1938号

陈乐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乐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民初字第193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680号

王小文：本院受理杭州晶索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61号

杭州天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照云诉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21号

诸葛秀福、张小红：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诸葛秀福、张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风险提
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566号

永康市合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胡旭、胡丽
生、永康市合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93号

沈阿黑、沈小芳、湖州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黄吉方、
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有限公司、赵新华、沈忠琴、湖
州鸿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闵毛宝、潘林妹、湖州市织里
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沈菲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沈阿黑、沈小芳、湖州爱
心鸟服饰有限公司、黄吉方、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
有限公司、赵新华、沈忠琴、湖州鸿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闵毛宝、潘林妹、湖州市织里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沈菲
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9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94号

赵新华、沈忠琴、湖州鸿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黄吉
方、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有限公司、沈阿黑、沈小
芳、湖州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闵毛宝、潘林妹、湖州市织
里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赵新华、沈忠琴、湖州鸿飞针
织制衣有限公司、黄吉方、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有
限公司、沈阿黑、沈小芳、湖州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闵毛
宝、潘林妹、湖州市织里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9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95号

黄吉方、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有限公司、闵毛
宝、潘林妹、湖州市织里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赵新华、沈
忠琴、湖州鸿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沈阿黑、沈小芳、湖州
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叶晓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黄吉方、叶玉芳、湖州织
里寅啸布业有限公司、闵毛宝、潘林妹、湖州市织里贝贝
舒制衣有限公司、赵新华、沈忠琴、湖州鸿飞针织制衣有
限公司、沈阿黑、沈小芳、湖州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叶晓
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9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96号

闵毛宝、潘林妹、湖州市织
里贝贝舒制衣有限公司、黄吉
方、叶玉芳、湖州织里寅啸布业
有限公司、赵新华、沈忠琴、湖
州鸿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沈
阿黑、沈小芳、湖州爱心鸟服饰
有限公司、闵莉莉：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被告闵毛宝、潘
林妹、湖州市织里贝贝舒制衣
有限公司、黄吉方、叶玉芳、湖
州织里寅啸布业有限公司、赵
新华、沈忠琴、湖州鸿飞针织制
衣有限公司、沈阿黑、沈小芳、

湖州爱心鸟服饰有限公司、闵莉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第9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281号

张春敏、黄少华、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原告杭州
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江商初字第12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30号

洪时贝、马建萍、杭州镇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4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21-1号

孙元凯、姜云娟、孙仲凯、孙昱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祐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35-2号

杭州财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邵亮：本院受理原告朱
仁诉你们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
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646-2号

沈君、吴超平：本院受理原告朱斌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73号

石华东、陆志娟、沈勤华、戴良：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0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35号

浙江瑞尔圣铜材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25号

杨才宝、刘林娥、王月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江商初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019号

董夫乾、范尾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
初字第20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
第1456号

顾玉兴、杜国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4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01号

浙江永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傅建中、陈小娃：本院
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诉被告浙
江永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傅建中、陈小娃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1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02号

浙江永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傅建中、陈小娃：本院
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诉被告浙
江永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傅建中、陈小娃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江商初字第1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008号

李红玲、杭州东云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00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76号

金国权：本院受理原告钟开宝诉金国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87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77号

金国权：本院受理原告钟开宝诉金国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87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44号

戴小丽：本院受理原告金张泉诉被告戴小丽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5月30日上午9：30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5470-1号

尹宝良：本院受理原告杨武诉被告陈树友、尹必贤、
尹宝良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8时50分在本
院第9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
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99－1号

姚子祥、袁秋香、沈海松: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与被告姚子祥、袁秋香、沈海松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
院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46-1号

方帅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乔司广姜建材店
诉被告方帅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日10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34-2号

姚水林、姚敏杰：本院受理原告姚斌诉被告姚水林、
姚敏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334号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35-2号

姚水林：本院受理原告姚斌诉被告姚水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余商初字第2335号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1、262号

江华明：本院受理原告方成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日14时、15时在本院
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0号

陈国帮、薛祥金：本院受理原告薛俊杰诉被告陈国
帮、薛祥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940号

宁波文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波长恒物流有限公
司、金则、王建平、姜松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九鼎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
初字第 9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00139号

宁波江右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江右担保有限公司、宁
波江右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薛长青、江敏：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5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48号

周国雷：本院原告郭安清与被告周国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3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276号

吴徐华：本院原告曹福祥与被告吴徐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3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25号

舟山市东泰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东商初字第2925号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03号

陈荷萍、钱国庆、余姚市宁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30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325号

宁波市北仑得胜文具制造有限公司、牟凤丽、牟宣
伦、邱达君：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32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64号

王岳秀、王文秀、应可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062号

宁波亿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亿达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力拓置业有限公司、宁波舜泉置业有限公司、施军
达、陆素娟：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
姚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20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
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2月24日

某 女 婴 ，
2013年12月25
日 出 生 ，2014
年 4 月 5 日 发
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航头镇曹
源村尖坞35号

门口。该弃婴放在小箩筐里，
随身带衣服和奶粉。

某 女
婴 ，2015
年 1 月 15
日 出 生 ，
2015 年 1
月 27 日发
现被遗弃

在建德市梅城镇千鹤养殖
场。该弃婴外包棉被。


